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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論：模擬槍、玩具槍法令問題解析

由於模擬槍、玩具槍在法律的適用上涉及到諸多層面，在執行實務上亦有所

爭論，因此就模擬槍、玩具槍相關法律問題予以分析，提供相關概念以供參

考。

壹、玩具槍之認定

依據民國91年5月8日廢止的玩具槍管理規則第二條規定：「本規則所稱

玩具槍，係指外觀雖近似槍，但不具殺傷力，而僅供遊樂使用者。」因

此，玩具槍最大的認定在於其不具殺傷力，純供玩樂之用。另外，依據

CNS玩具槍國家標準，玩具槍在外觀、槍管、射出物以及其他構造皆有

明確的規定，讓玩具槍的製造和使用有更明確的規範。

貳、玩具槍管理規則的制定與廢止

玩具槍管理規則與社會秩序維護法之適用：

玩具槍管理規則的訂定：雖然玩具槍並不會對人身造成危害，然而

在實際使用時，外觀上實難以辨別真假槍，容易造成犯罪，故政

府制定玩具槍管理規則以資規範，如第八條之一規定：「玩具槍

類似真槍而有危害治安之虞者，由內政部公告禁止。」故內政部於

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內政部台（八二）內警字第八二七○○二○號

發布「類似真槍之玩具槍」查禁公告，用以規範玩具槍之使用。該

公告指出：

為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自公告

日起，未經許可不得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類似真槍

之玩具槍枝，如有違反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條文處罰。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相關規定：玩具槍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

：「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經主管機關公告查禁之玩

具槍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同條第二款規定：「無正當

理由攜帶類似真槍之玩具槍，而有危害治安之虞者，依社會秩序維

護法之規定。」在社會秩序維護法法條的適用上，第一款和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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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相同，第一款主要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八

款：「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經主管機關公告查禁之

器械者。」第二款主要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五條第三款：「

無正當理由，攜帶類似真槍之玩具槍，而有危害安全之虞者。」總

之，在玩具槍的處罰上，主要法規為社會秩序維護法。

大法官釋字570號解釋與玩具槍管理規則的廢止：從法律的觀點來看

，玩具槍管理規則和內政部該號公告皆屬於限制人民自由和權利的規

定，卻缺乏法律明確授權，違反法律保留，遂於民國92年12月26日經

大法官作成第570號解釋宣告違憲，該解釋文指出：

人民自由及權利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以法律定之。其

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則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

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經濟部及內政部會銜修正發布之玩具

槍管理規則（已廢止），其第八條之一規定：「玩具槍類似真槍而有

危害治安之虞者，由內政部公告禁止之」。內政部乃於八十二年一月

十五日發布台（八二）內警字第八二七○○二○號公告（已停止適用

）：「一、為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自公告日起，未經許可不得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類

似真槍之玩具槍枝，如有違反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條文處罰」

，均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發布之命令，固有其實際需要，惟禁止製

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類似真槍之玩具槍枝，並對違反者

予以處罰，涉及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由法律或經法律明確授權之

命令規定。上開職權命令未經法律授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其影

響又非屬輕微，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不符，均應不

予適用。

必須說明的是，玩具槍管理規則於91年5月8日廢止，內政部台（八二

）內警字第八二七○○二○號函也於91年5月10日停止適用，比大法

官570號解釋還早。自此而言，玩具槍的法律適用便有所不同。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增修訂：由於玩具槍充斥坊間，為避免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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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遭受不法分子改造成為具有殺傷力之犯罪工具，內政部原本有意提

案修法管理玩具槍，但由於玩具槍概念範圍過大，包括孩童遊玩時的

玩具用品皆可視為玩具槍的範圍，故行政院草案一出，立即受到玩家

和業者反對，並向立委陳情。經朝野協商之後，修改為列管「模擬槍

」，於94年1月26日增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依該

條第一項：「具打擊底火且外型、構造、材質類似真槍者，為模擬槍

。模擬槍，足以改造成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查禁。」因此，政府所能公告查禁的玩具槍，只

限於「具有殺傷力的模擬槍」。

叁、模擬槍之認定

依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具打擊底火且外型、構造、材質類似真槍者，為模擬槍。模擬槍，足以

改造成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

告查禁。

此可從兩方面來看：

模擬槍的定義為何：依該條規定，必須「具打擊底火」且「外型、構

造、材質類似真槍」者，才會被認定為模擬槍。因此模擬槍除了必須

具備類似真槍的外型外，還必須有打擊底火，兩種要件同時具備，才

能被認定為模擬槍。

如何才是被公告查禁的模擬槍：在該條的規定中指出，「足以改造成

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者」才會被公告查禁，因此模擬槍本身會不會被查

禁，還要依據是否足以被改造成具有殺傷力之槍枝，才能判定會不會

被查禁。有兩個觀念必須被釐清：

足以改造：從條文的規定來看，模擬槍並不是「已經」被改造成具

有殺傷力之槍枝才會被公告查禁，而是在客觀上「能夠」被改造成

具有殺傷力之槍枝時，就會被公告查禁。因此，某款「具打擊底火

且外型、構造、材質類似真槍」之模擬槍，只要能被改造而具有殺

傷力，就會被公告查禁，至於該模擬槍是否已經被改造，則在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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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殺傷力的認定：在實務上，殺傷力的認定並不一致，司法院曾於81

年8月14日（八一）台廳（二）字第一三三三一號函指出：

有關槍械殺傷力之鑑定標準，應依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一年召開庭長

、法官座談會所作之結論，認為槍砲、彈藥、刀械殺傷力之標準，

「為在最具威力之適當距離，以彈丸可以穿入人體皮肉層之動能為

標準」作為槍械殺傷力之鑑定標準。

然而，關於上述見解，在法院的判例中尚未形成定論，因此就法官

來說，其認事用法並不受其拘束。在數據方面，刑事警察局以活豬

進行測試，彈丸面積動能每平方公分能達到20焦耳，則足以穿透人

體皮膚（註：關於該數據，請參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槍彈測試

紀錄表）。

總之，被公告查禁的模擬槍係指下列足以改造成具有殺傷力之槍枝：（

翁翠芳，保安警察實務，頁127。）

槍枝具有類似槍機、撞針、擊錘等擊發機構或預留有槍機安裝座等機

構。

槍枝其外型、材質、各部組成零件（含零件之結構、功能）或機械運

作方式類似各國武器工廠生產之槍枝。

附加說明的是，舊法條所述「改造模型槍」已被刪除，故立法理由指出

模型槍係指西德進口之八釐米金屬「模型槍」車通（更換）槍管改造而

成。惟其並非槍枝之專業用語，且現行實務對於其他改造槍枝是否可歸

類為「改造模型槍」，迭有爭議，而相關案件於法院裁判時，亦常出現

不同之認定。因「改造模型槍」與「其他改造槍枝」（如土（改）造槍

枝）依其屬性均可歸類於「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

砲」，爰將「改造模型槍」之用語刪除(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

修正理由)。

因此，模型槍和模擬槍是不同的概念，應予區別。模型槍在現行法條上

被類歸於第四條「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而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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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則屬於第二十條之一「具打擊底火且外型、構造、材質類似真槍者」

。

肆、模擬槍的法規適用

由於模擬槍仍有被不法分子改造成非法槍械，因此仍有管制之必要。由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規定來看，可將模擬槍的管制依照「殺傷力具

備與否」來加以分類，並以此標準予以處罰：

具備殺傷力之模擬槍（予以公告查禁）：

處以罰鍰：由於具備殺傷力之模擬槍，由主管機關公告查禁，因此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第三項和第四項便規定：

製造、販賣、運輸或轉讓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處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得併命其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向警察機關報備者，不在此限。

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

槍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從條文來看，「製造、販賣、運輸或轉讓」和「出租、出借、持有

、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是依照違法情節輕重而訂定的構成要件

，前者較重，處以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又情節重大者，主管

機關尚可命其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但必須注意的是，上述行為若

是專供外銷及研發並向警察機關報備者，將不予處罰，因此在上述

情況下，還必須配合「警察機關受理報備持有專供外銷及研發公告

查禁之模擬槍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因此專供外銷和研發且有報備

者，方是較為例外的情況。

至於「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的行為，相對

違法情節較輕，故處罰相對較輕。

沒入：除了處以罰鍰之外，公告查禁之模擬槍同時必須沒入，依據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第十項之規定：

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沒入之。但專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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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及研發並向警察機關報備或前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因此，模擬槍若被公告查禁，除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向警察機關報

備或第二十條之一第第九項情況（於期限內完成報備者）不予沒入

外，不問何人所有，一律沒入。另外，若還有上述第三項、第四項

情事者，還要再處以罰鍰。

值得討論的是沒入處分之執行。沒入處分，在社會秩序維護法亦有

同樣規定，該法第二十二條明定下列之物沒入之：「、因違反本

法行為所生或所得之物。查禁物。前項第一款沒入之物，以屬於

行為人所有者為限；第二款之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沒入之。

」因此會產生法條競合情況。惟為執行沒入事宜，內政部94年4月

19日台內警字第09401004651號函發布「處理公告查禁之模擬槍案

件及沒入作業要點」，作為沒入執行之依據，其第一點即明定「為

規範處理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公告查禁之模擬槍

事宜，特定訂本要點」明確指出其執行沒入之依據為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不具備殺傷力之模擬槍（未予公告查禁）：不具備殺傷力之模擬槍，

雖不被公告查禁，但仍有受罰可能，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

條之一第五項規定：

改造模擬槍可供發射金屬或子彈，未具殺傷力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下罰鍰。

因此，不具殺傷力之模擬槍雖然不被公告查禁，但為避免出現管理漏

洞，讓有心人予以改造，因此規定若模擬槍被改造成「可供發射金屬

或子彈」者，儘管未具殺傷力，但仍然予以處罰。

伍、玩具槍、模擬槍的歷屆試題分析

就現行法律而言，玩具槍、模擬槍的管制主要為社會秩序維護法、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著實有予討論之必要，在此列出值得討論之歷屆試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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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打擊底火且外型、構造、材質類似真槍者，稱為：（Ａ）玩具槍（

Ｂ）戰鬥槍（Ｃ）模擬槍（Ｄ）模具槍。（97警特四等「警察法規」

）

本題是考模擬槍和玩具槍的概念，從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

之一規定來看，本題答案為模擬槍，而不是玩具槍。

▲單純持有類似真槍之玩具槍之行為，依何法處罰？（Ａ）玩具槍管理

規則（Ｂ）社會秩序維護法（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Ｄ）無處

罰規定。（86、89、92警特四等「保安警察」）

這一題可說是相當重要的一題，涉及到「處罰法定原則」的適用，非

有法律明確規定者，不能處罰，因此對於構成要件必須清楚瞭解，方

能正確作答。由於玩具槍管理規則已經廢止，且內政部台（八二）內

警字第八二七○○二○號函也已停止適用，因此不能選擇（Ａ）玩具

槍管理規則。若就構成要件來看，社會秩序維護法只有第六十五條第

三款對玩具槍作出明確規定：「無正當理由，攜帶類似真槍之玩具槍

，而有危害安全之虞者。」但其處罰要件必須還是「有危害安全之虞

者」，若無危害安全之虞，則不能處罰，由於題目並未明確指出其持

有行為是否有危害安全之虞，因此不能選（Ｂ）社會秩序維護法。再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規定來看，只有持有被公告查

禁之模擬槍才能被處罰。依題意來看，類似真槍之玩具槍尚不是被公

告查禁之模擬槍，儘管單純持有，也不屬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該

條之構成要件，故本題應選（Ｄ）無處罰規定。

▲無正當理由攜帶類似真槍之模擬槍而有危害治安之虞者，應依何種法

律處罰？（Ａ）刑法（Ｂ）社會秩序維護法（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Ｄ）組識犯罪防制條例。（86警特四等「保安警察」）

本條構成要件明確，當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加以

處罰。

▲擅自製造、販賣、陳列與真槍相似之模擬槍者，依何法處罰？（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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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維護法（Ｂ）行政執行法（Ｃ）刑法（Ｄ）商品檢驗法。（

87警特四等「保安警察」）

該題係舊時考古題，由於玩具槍管理規則已經廢止，而且該題並未明

確指出該模擬槍是否被公告查禁，故依處罰法定原則，應不予處罰。

在此值得討論的是，若題目明確指出模擬槍被公告查禁，當如何處置

？此時便會產生社會秩序維護法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法條競合之

情形，前者主要為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製造

、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經主管機關公告查禁之器械者。」後

者則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第三項和第四項規定，由

於製造、販賣、陳列三個行為構成要件都在兩種法律出現，因此出現

競合情況。究竟應該以哪一項法律處罰，以目前有關於警察法規或保

安警察學諸位學者著作來看，只點出產生競合情況，但並未說明應如

何處置（如翁翠芳教授，「保安警察實務」第二版，頁156），就此

而言，似乎應參考行政罰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

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

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

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罰，如

已裁處拘留者，不再受罰鍰之處罰。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處「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則規定「製造、販賣」處五十萬以下罰鍰

，「陳列」則處三萬元以下罰鍰，因此若是「製造、販賣」，應以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處罰，若是「陳列」，則兩種法律皆為三萬元以

下，屬競合情況，考試時，若為選擇題，則兩種法律應不會同時為選

項。但必須注意的是，依行政罰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來看，若「

陳列」行為被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拘留，則不能再依槍砲彈藥刀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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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條例處以罰鍰，當無疑義。

陸、結語

由於考題考的是對於法條的基本觀念，因此必須先將法條看熟，方能作

出正確判斷，故社會秩序維護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關於模擬槍

或玩具槍之規定，都應予注意。另外，玩具槍管理規則已停止適用，關

於玩具槍的管制當回歸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處理。只要將法條熟記，

便能應付類似考題。


